
 

 

 

 

 

联合〔2024〕10206 号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之子公司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及

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和预重整的关注公告 

受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对公司及其发行的相关债项进行了信用评级。除评级委托关系外，联

合资信、评级人员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影响评级行为独立、客观、公正的关联关系。 

根据联合资信最新的评级报告，公司个体信用等级为 a-，考虑到公司作为张家界市政府旅游开发

运营重要主体及区域内最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平台，区域重要性高，获得的政府支持力度

大，外部支持提升 4 个子级，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公司委托联合资信评

级的相关债项评级结果详见下表，评级有效期为相关债项存续期。 

表 1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委托联合资信进行信用评级的存续期内公开发行债券情况 

债券简称 上次主体评级结果 上次债项评级结果 上次评级时间 债券余额 兑付日 

17 张家界专项债/PR 张家界 AA/稳定 AA/稳定 2024/06/18 4.50 亿元 2027/07/24 

23 张家经投 MTN002 AA/稳定 AA/稳定 2024/06/18 10.00 亿元 2026/04/10 

21 张家界专项债 01/21 张家界 AA/稳定 AA/稳定 2024/06/18 4.00 亿元 2028/12/10 

22 张家界专项债 01/22 张家界 AA/稳定 AA+/稳定 2024/06/18 5.50 亿元 2029/04/29 

22 张家界专项债 02/22 张经投 AA/稳定 AA+/稳定 2024/06/18 5.50 亿元 2029/06/14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联合资信整理 

近期，联合资信关注到下列事项： 

1、公司之子公司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旅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张

家界大庸古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庸古城”）已于 2024 年 9 月 14 日收到张家界中院送达

的（2024）湘 08 破申 11 号《民事裁定书》及（2024）湘 08 破 4 号《决定书》，张家界中院于 2024

年 9 月 11 日裁定受理湖南泓瑞电梯有限公司对大庸古城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大庸古城清算组担任

大庸古城管理人。 

 

 

 



2、根据公司 2024 年 10 月 8 日发布的《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部分债务

逾期、提前到期涉及诉讼事项暨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2024 年 8 月 9 日，中国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张家界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就公司之子公司张旅集团债务逾期及提前到期

事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张旅集团偿还贷款本金 3700 万元以及相关的利息、罚息和复利，

并请求就其拥有的质押权利实现优先受偿。 

2024 年 9 月 23 日，张旅集团收到永定区人民法院送达的（2024）湘 0802 民初 3455 号《民事

裁定书》，因上述诉讼事项，交通银行向永定区人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永定区人民法院裁定冻

结张旅集团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银行账户余额合计 32.47 万元。 

3、根据公司 2024 年 10 月 28 日发布的《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张家

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暨法院决定对其启动预重整的公告》，2024

年 10 月 16 日，张旅集团收到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张家界中院”）送达的（2024）

湘 08 破申 12 号《通知书》和《决定书》，张家界博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

以张旅集团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张旅集团进行重整。同时，

申请人认为张旅集团具备预重整的条件，因此一并向张家界中院申请对张旅集团进行预重整。张家

界中院决定对张旅集团启动预重整，并指定张旅集团清算组担任预重整临时管理人，预重整期间为

三个月，必要时在报经人民法院同意后，可以延长三个月。公司公告中还称，张家界中院决定对张

旅集团进行预重整，不代表张旅集团正式进入重整程序；无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张旅集团都将在

现有基础上继续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张旅集团总资产规模 25.75 亿元，净资产规模 8.09 亿元，负债规模 17.66

亿元；2024 年上半年，张旅集团营业总收入 1.74 亿元，净利润-0.61 亿元。 

针对上述事项，联合资信已与公司取得联系并了解相关情况。经了解，截至 2024 年 9 月底，

公司本部对张旅集团全资子公司大庸古城提供的借款为 494.09 万元，未对张旅集团本部及其他子

公司提供借款；公司本部对张旅集团担保余额为 1.12 亿元，担保借款存续期间为 2022 年 1 月 26

日至 2036 年 6 月 21 日。联合资信认为，公司本部对张旅集团及大庸古城的担保与拆借款存在较大

代偿和回收风险，但上述金额较小，对公司影响可控。 

征信方面，截至 2024 年 10 月 8 日，公司本部征信报告未出现未结清的关注类和不良类信贷信

息；公司本部关注类担保余额为 1.50 亿元，较上次评级未发生变化。授信方面，截至 2024 年 9 月

底，公司合并口径授信额度和已使用授信额度较 2024 年 6 月底未发生重大变化。  

综合评估，联合资信决定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维持“17 张家界专项债/PR 张家

界”“23 张家经投 MTN002”“21 张家界专项债 01/21 张家界”债项信用等级为 AA，维持“22

张家界专项债 01/22 张家界”“22 张家界专项债 02/22 张经投”债项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

稳定。同时，联合资信将对大庸古城重整及张旅集团预重整进展和公司再融资能力变化情况保持关

注，及时揭露上述事项对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信用水平的影响。 

特此公告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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